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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渤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抵押人、
保证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7月20日，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贷款行

绍兴分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绍兴分行

杭州分行

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

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浙邦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洁达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东方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

中球冠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加兰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编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70号；渤绍分展（2015）第8号

渤绍分流贷（2016）第22号；渤绍分更字（2016）第3号

渤绍分流贷（2016）第23号；渤绍分更字（2016）第3号

渤绍分流贷（2016）第24号；渤绍分更字（2016）第3号

渤绍分流贷（2014）第76号；渤绍分更字（2015）第1号；渤绍分展
（2015）第10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97号；渤绍分展（2016）第11号

渤绍分流贷（2015）第34号；渤绍分展（2015）第9号

渤杭分流贷（2015）第18号；渤杭分更字（2015）第45号；渤杭分展
（2016）第2号

渤杭分综（2013）第67号、渤杭分流贷（2013）第138号、渤杭分银承
（2013）第70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余额

未偿本金

14950000.00

2319984.43

1942484.70

1321203.89

20000000.00

20000000.00

350000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0.00

0.00

145533673.02

未偿利息

5254673.13

224718.12

188153.00

127974.21

5197801.01

3879242.23

7332869.31

5399647.40

5428007.89

616829.56

559852.46

34209768.32

抵押/质押/保证人

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新鸿泰合成革有限公司、汤鑫灿、陈纪华。

绍兴柯桥浙邦纺织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夏建新、杜卫珍、夏滨、吴莲莲、高军、夏佳君、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

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浙邦纺织有限公司、夏建新、杜卫珍、夏滨、吴莲莲、高军、夏佳君、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

绍兴晨鹰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夏建新、杜卫珍、夏滨、吴莲莲、高军、夏佳君、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

东伟集团有限公司、何保海、何燕。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诸暨市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

诸暨市三峰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金贝陶瓷有限公司、周天宝、周美仙。

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浙江云石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云石仙女湖置业有限公司、任文达、王戴平

浙江天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杨庭贵、胡建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1、债权情况：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8】月【24】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11月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868989995】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省东阳市迪梦莎寝具有限公司

永康市鸿隆安全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嘉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宝能源有限公司

武义祥泰器具有限公司

浙江银河铝业有限公司(原企业名：武义银河铝业有限公司)

浙江晨丰门业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东阳

永康

兰溪

兰溪

兰溪

武义

武义

武义

债权本金

13171202.30

13435187.66

385690223.29

215391291.35

160200000.00

87961403.93

23904211.67

6985906.90

906739427.10

利息

211076.27

106362.48

31289875.35

16639260.54

13206404.96

1377632.69

355346.98

498362.70

63684321.97

担保情况

浙江省东阳市迪梦莎寝具有限公司、吴红卫、蒋丽卿

浙江省永康市高镇综合五金厂、永康市鹤顶摩配有限公司、汪淑媛、周小东、周鹏飞、周志航、周伟华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嘉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宝能源有限公司、徐松平、钭春燕、徐嘉宝、孙气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嘉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嘉宝能源有限公司、徐松平、钭春燕、徐嘉宝、孙气

浙江嘉宝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嘉宝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兰溪风行石油有限公司、徐松平、钭春燕、徐嘉宝、孙气

武义祥泰器具有限公司、浙江晨丰门业有限公司、程晓芳、潘美丽、吴金明、姚薛忠

浙江银河铝业有限公司、蔡慧慧、程晓芳、姚薛忠、应玉超

浙江雄川工贸有限公司、姚薛康、应真

资产状况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海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联系电话：0579-89172808

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0689209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海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8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额，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丰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676287123214124；676287123214123；676287123214122；6762871232014121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21日24时）单位：元

本金

29750000

22614406.62

欠息

1143349.52

1143349.52

欠息

30893349.52

30893349.52

担保人

浙江大都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楼志书、吕桂芳、楼志松、宗笑笑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伊品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76516070

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858855221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7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伊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麦仕凯琳服饰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7月21日）

本金

25000000.00

欠息

475640.75

本息合计

254756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保证人：温州市嘉郁斯制衣有限公司、张文华、杨秀梅 抵押人：浙江麦仕凯琳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胡钢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

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胡钢，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
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胡钢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浙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胡钢
2018年11月1日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东阳木雕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
2017年12月31日）

28,000,000.00

利息余额（截止
2017年12月31日）

2,171,874.44

担保人名称

杜志正、金苏杭 东阳市广丰建材有限公司、张海高、张晓英

单位：人民币元


